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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承诺

1、服务承诺

1.1、如我公司中标，承诺严格执行我公司针对本项目提供的运维人员、设

备投入、技术支持、项目维保服务实施方案、应急措施等进行项目维保服务等。

1.2、如我公司中标，在维保服务期间未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采购

人要求进行维保服务的，或未按照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进行履行的，我方愿意接

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1.3 实行项目总负责人制，在项目验收前，不随意更换，如更换，事先征得

招标人的同意。

1.4 项目实施中，有招标方经常性的召集现场协调会，项目总负责人、技术

负责人必须到场，进行沟通、协调及裁决，并形成备忘录，项目总负责人签章并

执行，不以任何理由推诿。

1.5 组建综合能力强的专业团队并明确团队岗位职责，保证实施工作的顺利

进行。

2、培训计划

2.1 根据公安局的实际情况在中标后制定详细可行的培训计划，并安排相应

的培训教员完成培训计划。

2.2 保证培训教员对本项目中所采用的技术及处理方式非常熟悉，具有良好

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 8年以上的培训经验。

2.3 培训教员具有相应专业的实际工作和教学经验，培训所使用的语言和教

材均为中文。

2.4 我公司承诺对用户进行常见故障排除、日常维护、管理等方面的全面培

训，确保用户管理人员达到能独立操作、管理、日常维护和运行。

3、服务期限

免费维修时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三年免费质保服务且不低于厂家公

开承诺期限，服务期过后服务费用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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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响应

服务响应时间：提供 7×24 小时支持维护服务，保证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针对公安局提出的请求，保证在接到服务指令的 10 分钟内做出响应，委派专业

技术工程师在 20 分钟内到达现场执行故障排除，1 小时内解决问题或给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并告知用户处理结果。

5、服务形式

我公司提供 7×24 小时的热线支持服务、远程支持服务、现场服务等形式，

为用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高效服务。

5.1 热线支持服务：通过用户服务热线电话给技术支持工程师，将得到技术

工程师的及时服务。

5.2 远程支持服务：公司设有远程支持服务系统，用户可以随时登录网络提

出各类问题，公司会有技术工程师在线进行故障诊断，确保服务的及时高效。

5.3 现场服务：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快捷、高效、专业的上门维护，在用

户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用户需要的服务。

投标人： 新乡市社安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章)

日 期： 2025 年 11 月 20 日


